[bookmark: _Toc180157830]附表一   報名表 
115學年度五專完全免試入學單獨招生報名表
	※國中報名序號 
	招生學校代碼
	209
	招生科（組）
代碼
	20901

	 
〈免試生請勿填寫〉
	招生學校名稱
	弘光科技大學
	招生科（組）別
名稱
	護理科


 
	姓名 
	 
	性別 
	男    女 
	國民身分證正面影印本黏貼處 
（請實貼） 
身分證統一編號、出生年月日請影印清晰 
註： 
1. 尚未取得國民身分證者，可用健保卡正面影印本或戶口名簿影印本（檢附於背面相關證明文件黏貼表）代替。 
2. 大陸長期探親子女之居留證影印本或入出境許可證影印本。 
3. 在臺已具有合法居留身分之外國學生之居留證影印本或入出境許可證影印本。 

	身分證
統一編號 
	 
	 
	 
	 
	 
	 
	 
	 
	 
	 
	

	在臺已具有合法居留身分之外國學生（填具居留證號或入出境許可證統一證號）
	

	出生
年月日 
	民國 	        年 	         月 	 	日 
	

	就讀
國中 
	        縣/市 	國中 
	國中學校代碼 
	

	
	
	 
	 
	 
	 
	 
	 
	

	就讀班級：      年       班        
	

	通訊地址 
	郵遞區號：
	聯絡電話
	

	
	
	行動電話
	

	比序項目
	證明文件說明
	檢附證明
文件
	積分證明單
	※此欄由本校填寫 

	
	
	
	
	積分上限
	核算積分
	初核
	複核

	多元學習表現
服務學習
	就讀國中或校外服務單位出具之服務學習時數證明或積分證明單
	 
	
	15 
	 
	 
	 

	均衡學習
	國民中學學生個人成績證明單或積分證明單
	 
	
	28 
	 
	 
	 

	其他
	1. 自傳及就讀動機
2. 其他有利證明資料
(1) 英文檢定通過證明。
(2) 技藝教育課程成績證明。
	
	
	7 
	 
	 
	 

	報名及填表注意事項： 
1. 招生學校名稱與招生學校代碼及科（組）別名稱與科（組）代碼不一致時，以名稱為準。 
2. 證明文件類別欄位請務必勾選，並將證明文件黏貼於（簡章第10頁）【附表二】。 
3. 免試生完成報名作業時，已詳閱簡章有關本校對於免試生個人資料使用範圍、目的、對象及使用期間等相關規範，並同意本校進行後續處理。 
4. 免試生完成報名作業時，已詳實檢閱國中學校提供之各項積分證明且登載正確，各項證明文件皆已符合招生簡章所列規定。 
5. 報名表免試生及家長（監護人）須簽名或蓋章，表示已完成報名資料及提供之相關證明文件確認無誤。 

	免 試 生
確認簽章 
	 
	家長（監護人）
確認簽章 
	 


[bookmark: _Toc180157831]附表二   相關證明文件黏貼表 
115學年度五專完全免試入學單獨招生相關證明文件黏貼表

下列文件共               件。請依序浮貼，或以訂書針固定於左上方。 
（1） [bookmark: _Hlk175326350]低收入戶證明、中低收入戶證明、直系血親尊親屬支領失業給付之子女證明影印本（符合條件者，擇一繳附）
（2） 115學年度五專完全免試入學單獨招生比序項目積分證明單
（3） 多元學習表現服務學習                     
（4） 均衡學習 
（5） 其他
- - - - - - （1）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或直系血親尊親屬支領失業給付之子女證明影印本 - - - - - 
……….………….浮 …….……….……….貼 ……….……………處 ……….………….
- - - - - - -- - - - - -  （2）115學年度五專完全免試入學單獨招生比序項目積分證明單 - - - - - - - - - 
……….………….浮 …….……….……….貼 ……….……………處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多元學習表現服務學習 - - - - - - - - - - - - - - - - - - - - -
……….………….浮 …….……….……….貼 ……….……………處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均衡學習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浮 …….……….……….貼 ……….……………處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其他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浮 …….……….……….貼 ……….……………處 ……….………….
 






[bookmark: _Toc180157832][bookmark: _Hlk178606003]附表三   「其他」項目用空白表單
115 學年度五專完全免試入學單獨招生「其他」項目用空白表單
※本表單提供免試生參用，亦可出具國中學校制式表件。
	招生學校
名稱
	弘光科技大學
	招生科（組）別
名稱
	護理科

	免試生姓名
	
	就讀國中
（請填全銜）
	

	其他項目
	1. 自傳及就讀動機
2. 其他有利證明資料
(1) 英文檢定通過證明。
(2) 技藝教育課程成績證明。

	請書寫或用電腦繕打於下方

	


















[bookmark: _Toc180157833]附表四   積分複查申請表 
115學年度五專完全免試入學單獨招生積分複查申請表
申請日期：115 年      月       日                
	招生學校
名稱
	弘光科技大學
	招生科（組）別
名稱
	護理科

	免試生姓名
	
	就讀國中
（請填全銜）
	

	身分證統一編號
	
	聯絡電話
	

	
	
	行動電話
	

	E-mail
	

	複查項目：多元學習表現服務學習
均衡學習
其他

	複查原因（請詳述）

	

	複查結果及處理（此欄由本校填寫）

	


※注意事項： 
1. 115年5月12日（星期二）14:00起，至本校報名網頁查詢積分。
2. 如免試生對成績有疑義時可申請複查，請於115年5月13日（星期三）09:00前，填寫「積分複查申請表」【附表四】，傳真至本校招生策略中心，傳真後請來電確認，逾期概不受理；複查結果由本校以電話回覆。
3. 









[bookmark: _Toc180157834]附表五   錄取生放棄錄取資格聲明書 
115學年度五專完全免試入學單獨招生錄取生放棄錄取資格聲明書（本校存查聯）
申請日期：115 年       月       日                
	錄取生姓名
	
	就讀國中
（請填全銜）
	

	身分證統一編號
	
	聯絡電話
	

	
	
	行動電話
	

	
本人因故自願放棄＿＿＿護理科      【錄取科（組）名稱】錄取資格，絕無異議，特此聲明。 
此致 
＿＿     弘光科技大學           	   　　　　

                                                                     錄   取   生   簽   章：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家長（監護人）簽章：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115學年度五專完全免試入學單獨招生錄取生放棄錄取資格聲明書（錄取生存查聯）
申請日期：115 年       月       日                
	錄取生姓名
	
	就讀國中
（請填全銜）
	

	身分證統一編號
	
	聯絡電話
	

	
	
	行動電話
	

	
本人因故自願放棄＿＿護理科    【錄取科（組）名稱】錄取資格，絕無異議，特此聲明。 
此致 
＿＿   弘光科技大學            	  	   　　　　

                                                                      錄   取   生   簽   章：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家長（監護人）簽章：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注意事項： 
1. 放棄錄取資格手續完成後，不得以任何理由撤回，請錄取生及家長（或監護人）慎重考慮。 
2. 已完成報到之錄取生欲放棄錄取資格時，請填妥本聲明書【附表五】，於115年6月15日（星期一）12:00前，以傳真（04）2652-0314辦理，並來電（04）2631-8652轉1275確認。
[bookmark: _Toc180157835]附表六   申訴表 
115 學年度五專完全免試入學單獨招生免試生申訴表
	招生學校
名稱
	弘光科技大學
	招生科（組）別
名稱
	護理科

	免試生姓名
	
	就讀國中
（請填全銜）
	

	身分證統一編號
	
	聯絡電話
	

	
	
	行動電話
	

	E-mail
	

	通訊地址
	

	申訴事由
（請以條列式說明）
	


	※注意事項：
免試生對招生過程有任何疑義及糾紛（含違反性別平等原則之申訴）時，得備妥相關資料於該情事發生之日起七日內，填寫「申訴表」逕向本校招生策略中心提出申請，以傳真04-26520314辦理，並來電04-26318652轉1271~1275確認。

	免  試  生  簽  章：________________   ____
家長（監護人）簽章：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申訴日期：115  年    月     日


---------------------------------------------------------------------------------------------------------------------------------
115 學年度五專完全免試入學單獨招生申訴回覆表（此欄由本校填寫）
	回覆內容
	



	回覆日期
	回覆學校/單位
	承辦人簽章
	承辦人電話

	
	
	
	









